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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何俊仁
（（主席主席，，搶先割席搶先割席））

●●「「關注組關注組」」被揭在一郵件中乞求被揭在一郵件中乞求NEDNED資助資助，，至今避而不談至今避而不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搞手何俊仁與台灣關係密切搞手何俊仁與台灣關係密切，，圖為圖為20122012年何年何
俊仁和其他反中亂港者密會蔡英文俊仁和其他反中亂港者密會蔡英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總督察鄭澤仁總督察鄭澤仁（（左左））交代網煽殺官交代網煽殺官
案詳情案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警方展示警方展示
檢獲的現金檢獲的現金
和手機等證和手機等證
物物。。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賢學思政賢學思政」」33名被告昨由警車押解西九龍名被告昨由警車押解西九龍
裁判法院提訊裁判法院提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賢學思政賢學思政」」33 名成員名成員
（（黑衣人左至右黑衣人左至右））王逸戰王逸戰、、
黃沅琳及朱慧盈黃沅琳及朱慧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沅琳黃沅琳((未歸案未歸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電話騙徒設
雙重圈套圖騙贖金，警方及時救人挽回損
失。一名19歲大二女學生，日前接到自稱是
「國際刑警」的電話，指女生涉內地一宗刑
事案，命令她配合調查及「保密」。女生前
日按騙徒指示到大嶼山一間酒店房間「接受
調查」。騙徒再用女生手機致電她在內地的
父母，聲稱已綁架其女兒並勒索贖金。警方
接到報案後火速鎖定女生位置，昨日凌晨突
擊搜查該酒店救出女學生，並拘捕一名22歲
「女刑警」。
被捕女子姓胡，自稱是「國際刑警外聘工
作人員」，對勒索案毫不知情，警方以「串
謀詐騙」罪落案起訴，將於23日於沙田裁判
法院提堂。案情透露，事主消息指，被騙的
姓劉女大學生，因父母長期在內地工作，加
上疫情未有回港，劉女一人留港上學。上周
三（15日），劉女接到一段錄音電話，指她
涉及內地一宗刑事案件。女子依指示按鍵回

撥，與一名「國際刑警」通話，極力自辯與
案無關。對方命令她配合調查，並必須保
密，不能與任何人透露案件。
劉女按對方指示，20日下午獨自到大嶼山

一間酒店「接受調查」，一名「女刑警」現
身及出示證件後，命劉女交出手機及解屏密
碼，劉女當晚獨自留宿酒店房間內。20日
晚，一名男騙徒用劉女手機打給其內地的父
母，聲稱已綁架劉女及發出劉女照片，要求
出錢贖人，並威脅不能報警。劉女父母接電
話後大驚，並致電女兒查問但無法取得聯
絡，於是報警求助。警方迅速鎖定劉女行
蹤，並於21日凌晨成功救出劉女，並拘捕冒
充國際刑警的女騙徒。
女疑犯自稱也是電話騙案受害者，但警方
發現她不但未有報警，反而加入詐騙集團，
在酒店擔任「接頭」的工作。警方檢獲偽造
的「國際刑警」證，5部手機、3部手提電腦
及一萬元現金。警方相信詐騙集團以「cold

call」形式隨機接觸事主，以預先錄製的語音
短訊冒充內地執法部門，聲稱事主在內地干
犯一些案件，以要求他們配合調查為由，恐
嚇交出個人資料及個人自拍照，其後指示他
們斷絕外界的聯絡，營造事主被禁錮的假
象，其後騙取事主的親友交出贖金。
警方新界南總區重案組1A隊周文軒高級督

察提醒市民，切輕信所謂「內地公安」或
「國際刑警」的招聘信息，協助詐騙集團亦
可能干犯「串謀詐騙」罪，最高可監禁14
年。市民亦切勿輕信自稱「內地執法人員」
電話，切勿向陌生人透露個人資料，若有懷
疑，應立即報警，或致電警方24小時防騙易
熱線1822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自香港國
安法實施後，社會得以由亂轉治，但仍有
攬炒黑暴餘孽在網上煽惑暴力，更冷血地
利用企圖自尋短見的人作「孤狼」式恐
擊。早前網上有市民帖文透露有自殺念
頭，警方與其他部門全力救回事主，但發
現有人不但不勸阻，反而在事主的帖文上
公開慫恿他自殺，並煽惑事主殺死政府官
員及法官，更以「攬住一齊死」、「顯得
想自殺嘅人有更高嘅價值」等字眼催谷事
主做「攬炒英雄」。網罪科人員經調查，
前日在粉嶺區以涉嫌「煽惑他人有意圖而
傷人」罪名，拘捕一名64歲男小販。

帖主轉介社署 搞事者被捕
警方日前在一個網上社交媒體平台，發
現有人發布帖文透露有自殺念頭。警方隨
即聯同其他部門展開拯救行動，成功救回
有關人士，事主無任何傷勢或者生命危
險，個案已轉交社會福利署跟進。警方在
事主的帖文下發現有人和應自殺，有人公
開支持事主自殺，更鼓吹事主在自殺同時
要殺死政府官員及司法人員，雖然未有
「指名道姓」說出特定政府官員或司法人
員，但言詞中使用「攬住一齊死」、「顯
得想自殺嘅人有更高嘅價值」等字眼，涉
嫌觸犯「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罪。網
罪科人員經深入調查，前日早上於粉嶺區
拘捕一名64歲男子，並檢獲兩部手提電話
帶署作進一步調查。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行動組）

總督察鄭澤仁表示，生命是寶貴的，但今
次事件卻有人在關鍵時刻，不但未有出手
相助，更鼓勵他人在自殺的同時要去殺死
其他人，嚴重罔顧他人生命及安全，公然
破壞社會安寧及秩序，是非常自私的行
為。他強調，司法獨立被視為法律的根
本，司法人員是以無懼無偏的精神維護法
治，但有不法分子企圖向秉行公義的司法
人員施加壓力或作出不當影響，煽惑其他
人針對司法人員，對於這些不法行為，警
方絕對不會姑息。
警方重申，「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

罪屬十分嚴重罪行，根據法例任何人被裁
定煽惑他人犯某個罪行，可以判處該罪行
的最高刑罰；而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
第十七條「有意圖而傷人」罪，最高刑罰
可判終身監禁。此外，高等法院早前頒
布，分別禁止「互聯網平台或媒介上促
進，鼓勵及煽動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及
「針對司法人員及其家屬被起底及滋
擾」，兩份臨時禁制令現時仍然生效，違
者有機會干犯「藐視法庭」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年6月12日
和8月4日港島發生非法集結，攬炒男子吳
應武，聲稱其間被警方用橡膠子彈擊中腹
部及圍毆，他早前聲稱擬向警方索償，並
透過律師入稟高院申請「訴訟前披露令」，
要求法庭公開當日參與事件的警員及指揮
官身份，同時要求警方披露涉事警務人員
的身份，以便日後提出民事訴訟。原訟庭
陳嘉信法官昨頒布書面判詞，駁回其訴訟
前披露申請，下令吳需支付對方訟費。
陳官在判詞中質疑吳的做法只是漁翁撒

網式地搜集資料，或意圖透過取得資料修
訂其訴訟，考慮到吳聲稱的傷勢並非太嚴
重，認為在沒有警員姓名的情況下並不影
響他提出民事訴訟。
另外，為免警員被起底，法庭認為警方
毋須向原告披露有關資料。
陳嘉信法官在書面判詞認同律政司一方

的立場，指原告並無索取該些資料的必
要，因為警方已掌握原告所指涉向他開槍

及襲擊他的警員，以及其上司的身份。這
些警務人員均隸屬警務處，即使原告不知
他們的姓名住址等資料，仍然可以向警務
處作民事索償，故對原告並無影響。

傷勢輕甚至冇 開名無助索償
陳官又指，現時有關警員被起底的問題

時有發生，更會產生一些刑事案件。涉及
本案的警員，亦曾遭他人起底將其資料於
網上發布。陳官又認為，因為原告要求的
資料，對原告的申索並無幫助，為避免出
現起底情況，警方毋須向原告披露有關資
料。
陳官又認為，在兩次涉及的事件中，原
告都是身處在非法集結的示威者當中，原
告亦只能就6月12日的事件提供醫療報
告，且並無顯示有嚴重傷勢；8月4日之事
件，原告更沒有就傷勢提供任何證據，因
此法官認為向警員索償的勝訴機會不大，
遂駁回其申請。

攬炒佬自稱中槍 申警開名被駁回

煽「孤狼」式恐襲殺官 64歲小販被捕

扮「國際刑警」呃學生 騙徒假綁架真勒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煽暴組織
「賢學思政」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公然抗
法，繼續發放煽動仇恨政府、不服從法律和
顛覆國家政權的訊息，鼓吹所謂的「革
命」、「全民勇武」，又透過「探監」和參
選大專院校學生會等手段，在監獄及校園中
培植「黑二代」。警方國安處前日拘捕王逸
戰、秘書長陳枳森及發言人朱慧盈3名頭
目，昨日控以「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
政權」罪，並押解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3人
被拒保釋，須還柙至11月3日再訊，以待轉
介至區域法院審理的文件。據悉，警方正追
緝該組織另一頭目黃沅琳。
兩男一女被告依次為王逸戰（20歲，無

業）、陳枳森（20歲，學生）和朱慧盈（18
歲，浸會大學女生），同被控違反香港國安
法第二十二及二十三條「串謀煽動他人實施
顛覆國家政權」罪。控罪指3人於2020年10

月25日至2021年6月16日期間，在香港一
同串謀黃沅琳及其他人，煽動他人組織、策
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
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
權，即（1）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及（2）
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

還柙11月再訊 黃未離境
昨日下午2時半，3名被告由警車押解到西
九龍裁判法院應訊，各人暫時毋須答辯。代
表控方的高級檢控官李庭偉指本案將轉介至
區域法院審理，申請將案件押後。辯方大律
師黃宇逸等則為3名被告提出保釋申請。國
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蘇文隆聽畢控辯
雙方陳詞後，拒絕3名被告保釋，下令還柙
至11月3日再訊，以待轉介至區域法院審理

的文件。被告王逸戰及陳枳森保留每8天保
釋覆核的權利，兩人將於下周三（29日）被
帶上法庭；至於被告朱慧盈則放棄保釋覆核
權利。
另外，控罪中提及的黃沅琳（19歲），是

「賢學思政」發言人，同是理工大學學生會
成員。消息指，警方國安處人員前日亦曾到
其住所擬採取拘捕行動，但她不在家。據悉
入境處目前並無她的出境記錄，相信仍在香
港，警方正設法追查其下落。
「賢學思政」昨在其facebook專頁指，陳
枳森及朱慧盈早前已退出該組織，現非成
員。
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前日在記者會

上指，「賢學思政」自2020年5月成立以
來，一直高調發表危害國安言論，最近更變
本加厲。警方強調，拘捕行動會繼續，並會
繼續追查資金來源及組織金主誰屬等。

警控「賢學」3頭目顛覆國家 追緝黃沅琳

所謂「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於2007年1月在香港成立，其
正副主席分別為何俊仁、劉慧卿。2016年8月，該「關注

組」被揭發向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發出資助申請的郵件，
據曝光的郵件顯示，該「關注組」藉在中國內地建立所謂「維
權」組織，向NED申請資金資助，項目的目標包括直接聯絡
「維權」律師、培訓學生頭目、製造更多的上訪事件等。

借口「維權」乞NED錢搞滲透
據香港警方掌握的資料顯示，華人民主書院、「中國維權律
師關注組」及「香港民主中國陣線」，與「支聯會」及外國組
織關係密切。在香港國安法的法律定義下，上述組織均屬於外
國或台灣政治性組織在香港的代理人。根據香港國安法附表5第
三條，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相信發出有關規定是防止及偵查危
害國家安全罪行所需要的，可向某外國在港代理人或台灣在港
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該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內向警務處處
長提供資料。

主席何俊仁搶先「退群」
今年8月25日，香港警方國安處向上述組織及相關人等發出
通知書，要求他們提供警方指定的資料，包括資金來源、活動
及成員背景等。其中「支聯會」在警方通知書列明的限期屆滿
時仍拒絕遞交資料。至本月10日，「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
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被控以「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
鄒幸彤及4名常委梁錦威、鄧岳君、陳多偉及徐漢光，則被控

「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在被列為「外國代理人」
的組織中，何俊仁擔當重要角色，他同時為「支聯會」副主
席、「華人民主書院」董事及「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
涉嫌以不同身份串連不同組織，而何俊仁日前宣布辭任上述組
織所有職務，並退出有關組織。
至於「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在上月接到警方通知書後，曾
要求延長遞交資料限期至昨日，得到警方同意。至昨日，該
「關注組」宣布解散消息，並已經啟動自動清盤程序，董事亦
將會辭任。該「關注組」社交平台也隨之關閉。
之前宣布啟動解散程序的「支聯會」，則在上周四（9月16

日）晚上10時，按照警方依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
則》附表4第七（2）條規定發出的指示，移除「支聯會」網站
（website）、臉書（facebook）及其他指定電子平台訊息。

與反中亂港組織「支聯會」關係密切、在香港

國安法下同被列為「外國代理人」的「中國維權

律師關注組」，今年8月被香港警方首次運用國

安法《實施細則》附表5的權力，要求其提交偵

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有關的資料。該「關注組」

頭目之一、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早前表示已向警

方申請延期提交資料，至昨晚該組織宣布本月內

解散，並已啟動自動清盤程序，董事將會辭任，

另外「關注組」的社交媒體專頁亦已刪除。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與「支聯會」同列「外國代理人」昨啟清盤刪社交媒體


